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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村土地经营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农村土地细碎经营与规模经营问题

我国现阶段的农地两权关系是集体所有制下的

两权分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其具体的制度实

现形式。虽然我们从农村改革一开始就提出“双层经

营”，但三十多年的实践中，我国农村实际上是以家

庭经营为主， 除了个别地区所进行的制度改革的探

索外， 我国农村集体在农地经营中的作用越来越淡

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整体

生产力尚低，而农业生产力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是与我国其它产业相比， 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则更

低。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家庭经营是适应生

产力发展水平的经营方式， 但这种家庭经营方式必

然导致一种分散的、细碎化的经营现象。
我国农村土地的人地关系矛盾一直存在 （见表

1），农村土地有限，农村人口不少反增，农民进城务

工只是季节性的行为， 人地关系紧张下的农地经营

权的平均分配，势必会导致经营越来越分散。

由于 近 些 年 来 国 家 对 农 业 的 支 持 政 策 频 频 出

台，农民种地不但不再交任何费用，国家还给农民补

助，这样，经营农地的成本———收益变化显著，放弃

耕地绝对不是明智之举， 不管家庭成员有多少人出

去打工，其耕地还是不愿意放弃的。由于种地收益相

对于过去越来越高，农村土地纠纷也越来越多。年轻

人成家后要求自己的那一份土地经营权， 家庭成员

也常常因为老人的那部分土地争相赡养老人， 老人

离世以后，围绕土地经营权的官司更是屡见不鲜。因

此， 家庭内部成员瓜分土地经营权在我国农村就属

于很正常的现象，使得本来就分散的土地更加分散。
我国农地依靠个体生产力的小农经营方式同生

产资料的集中、分工与协作存在一定矛盾，而现代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更多的是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

产力的发展应是个体生产力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一个

合力，这个合力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
我国现阶段已经不是自然经济的时代， 早就从自然

经济走向了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原来

意义上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存在一定矛盾的。
从部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 工业的高

速发展带动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 工业生产力是

我国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力， 农业部门相对于工业

部门来讲，生产力差距很大，农业的经营方式很难赶

上工业的发展速度。因此，多数学者都在探讨我国现

存农地制度与规模经营的矛盾性问题， 大多数学者

认为， 我们应促进农地的规模经营。 但也有学者提

出， 世界上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现了真正的现代化

农场的经营方式，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农场，都

表 1 建国以来人均耕地变动情况（单位：亩）[1]

年份 均地 年份 均地 年份 均地 年份 均地 年份 均地

1949 2.71 1978 1.55 1985 1.37 1992 1.22 1999 1.54
1952 2.82 1979 1.53 1986 1.34 1993 1.20 2000 1.52
1957 2.59 1980 1.51 1987 1.32 1994 1.19 2001 1.50
1962 2.29 1981 2.98 1988 1.29 1995 1.18 2002 1.47
1965 2.14 1982 1.46 1989 1.27 1996 1.59 2003 1.43
1970 1.83 1983 1.43 1990 1.26 1997 1.58 2004 1.41
1975 1.62 1984 1.41 1991 1.24 1998 1.56 2005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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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在圈地运动的资本掠夺基础上的， 更多的发

达国家也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场经营。但是，
无论如何， 我们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必须要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 不仅提高劳动效率， 更要提高经营效

率。 在农地家庭经营的情况下，农民重劳动轻经营，
提高农地经营效率，必然涉及到规模经营的问题，近

些年我国有些地区的农村进行了实践上的探索，如

“两田制”、“反租倒包” 等， 都是在试图解决这个问

题。
（二）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

上文提到， 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基本上是传统的

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农业生产的提高主要依靠劳

动投入，资本投入相对很小。由于集体在农地经营上

基本不发挥作用，农地主要由农民自己经营与耕种，
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下， 使得农民的经营意识较

为淡薄， 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农民劳动效率

的提高，依靠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提高。 但是，这里需

要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积

极性， 是实际投入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 也就是

说， 是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所创造的农业生产率的

提高。若由全体农村劳动力平均下来，这个农业劳动

生产效率可能提高得就不明显了， 这正是由于我国

农村的人地关系紧张的资源条件所决定的。 下图分

别表示了各年来我国农业粮食单产的增长情况和农

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情况， 粮食单产增长速度远远

超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这主要是由农村

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所影响的。也就是说，我们不

需要那么多的农民， 就可以实现图中所示的粮食单

产的增长速度。 本来投入农业劳动过程中的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与粮食单产的提高速度是相对应的，但

农业劳动生产率却被巨大的农村劳动力人口拉下来

了， 即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影响了农村劳动生产力

的提高。

同时， 农民经营土地所支付的地租及费用也影

响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以后，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农民种地要向集体和国

家交纳数量较多的税和费， 农民务农的成本———收

益率过低， 从而导致一些地区出现了农地抛荒的现

象，影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近些年来，我们越来

越关注农民的收入问题， 于 2006 年取消了农业税，

农民种地不但不交钱，国家还予以经济上的支持，这

些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农民务农的收益，保障了农民

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在农地较

为丰富的地区， 农民靠种地所得收入已超过城市中

的低收入人群， 并且现在农民种地需要付出的劳动

越来越少，机械化及农业科技的发展，替换了大量的

劳动，农民一年中农忙时间较少（在北方大概只有两

个月），这样就使得原本就劳动力富余的农村人口显

得更多。 有些剩余劳动力，自愿放弃进城务工，不能

够充分发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 从而限制了农村劳

动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前些年，我国农村劳动

力进城务工人员都较多， 促进了城市劳动密集型制

造行业的发展，而 2011 年春节刚过，上海、浙江等地

的这些行业就出现了农民工大量短缺的现象。 产生

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如乡镇企业和附近城市工

业的发展，使得农民工不愿意不远万里去务工，而另

一个原因 是农民通过 务农能够提 高自己 的 生 活 水

平，这样，就不再为较高工资远赴千里而留下老人和

子女，过着不能团圆的生活了。
所以， 我国农村的人地矛盾限制着农村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同时，给予农业的隐性地租支持政策是

一把双刃剑，既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限制了

农村剩余劳动力发挥更大的价值。
（三）关于集体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质疑

1．对集体所有权的质疑

所有制是所有权的现实基础， 所有权则是所有

制的法律表现或法律用语， 这种观点受到了众多学

者的认同。 但是， 很多学者认为这种观点还不够详

尽， 所有制和所有权在实际中的关系要比这复杂得

多，特别是，所有制和所有权在实践中并不是一一对

应的关系。尽管我国将所有制分为全民所有制、集体

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特

定阶段的所有制的划分， 但是相应的将所有权划分

为国家所有权、 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的 “三分

法”的观点，很多学者就认为是值得推敲的[2]，持这各

观点的学者认为：所有权是典型的私权概念，这一点

从物权产生之初就是这样。 所以尽管我们沿袭苏联

的模式从而将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权、 集体所有权

和个人所有权， 但是这都是在违背民法基本理论的

前提下所进行的“创造”。 我们现代民法中的所有权

理论都是在个人所有权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国家拥

有至上权力， 应当被认为是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取得

任何物，所以国家所有权是最有保障和实质意义的，
也可以说无所谓有没有国家所有权， 国家都是拥有

这样的能力的。 而集体所有权更类似一种处于夹缝

中的拟制权利，既不如国家权力那样有保障，又不如

个人所有权那样典型，其地位多少有些尴尬。事实上

① 数据来源：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44-45。粮食单产指数是指以 1952 年为基期，指数

为 100，以后各年指数为各年粮食亩产量/1952 年粮食亩产量×100 所得。同样，农村单位劳动力产量指数指以 1952 年为基期，

指数为 100，以后各年指数为各年单位劳动力产量/1952 年单位劳动力产量×100 所得。而之所以以 1952 年为基期，原作者指出

从国民经济恢复后计算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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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有着较大的距离。 学者

们们认为在实践中， 农地集体所有权最突出表现在

于其所有权权能不足： ⑴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常常受

到侵害。 基层人民政府有时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干

涉农民的土地生产经营活动。依据各种法律的规定，
集体在行使土地所有权的时候， 也还是只能在法律

规定的范围进行，例如对于使用和收益部分，集体也

不能任意改变农地的用途， 收益时也只能采取使得

土地得以承包租赁等形式来进行， 这与实质的所有

权相比受限很多， 甚至和所有权产生的初衷有严重

的冲突。 所以学者们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不是真正

的所有权， 而是国家依据客观需要创设的拟制所有

权。 ⑵处分权的缺失。 土地在我国是禁止进行买卖

的， 所以农地的集体所有权当然也不能真正去处分

土地。所有权的四项权能是缺一不可的，而且所有权

还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等特征， 残缺的权利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所有权。
我国的农地所有权问题之所以不能够用民法上

的一般所有权理论完全套用， 也是和这种所有权的

特殊性质息息相关。 由于国家对集体土地可以进行

征收、征用，集体土地间发生了纠纷也要由国家来进

行处理，也就是说国家可以根据各种需要（例如，政

策变化等）对土地集体土地行使各种权能，所以这些

名义上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质上仍然是属于国家的。
有学者认为， 在我国集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权的含

义应当是特指的， 即专指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而催

生的一种所有制和所有权。所以学者们据此认为，农

地的所有权从根本上还是属于国家的， 但是由集体

来行使部分的所有权， 集体中成员由于自身的地位

从而享有对土地的使用权。
正如上述学者们提到的， 国家凭借政治地位对

一切物都享有所有权，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虽然所

有权产生之初对应的是私有权， 而随着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所有权的相对性则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即不

管谁对什么物拥有所有权， 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

围内行使其权力。而国家基于对于社会的管理，自然

要立法，以保证粮食安全问题，所以必须对农地的处

分权要予以设定， 这并不能说是对其他所有权主体

的剥夺。 任何主体都必须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行使其权利，否则权利也会形同虚设，任何权能都不

可能实现。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国家的特殊性，因为

集体所有权与其他所有权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我们的集体所有权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就否认集体

所有权的存在。

2．对集体经营权的质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经营方式的本来意义

是“双层经营”，但一直以来，我们偏重于家庭经营，
忽视了集体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我

国农村生产力确实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但是，我们也

应该看到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的存在， 这些都与集

体经营的欠缺相关。
在集体化时期， 农村集体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

设，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发动农民建设了大量

的农田水利设施，增强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

后，经营权越来越下放，农民一家一户搞生产，小农

经济的生产方式与大生产工具、分工、协作都存在矛

盾，农民只顾搞好自己的生产，本应集体共同承担的

责任却基本不承担了， 那么集体所应共享的利益也

自然没有了。在我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很多河流都干

涸了，水田变成了旱田，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较低。 现在的农田水利设施相当多数还是集体化

时期建设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建设的很少。
财政投入不足是一个原因， 而集体没发挥作用应是

更大的一个原因。
虽然我们一再延长农地承包期， 希望农民好好

经营土地，保证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但是，破坏土

地质量的现象还大量存在， 土壤恶化的趋势依然继

续，优质土层越来越浅。 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下，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规范农民的耕作方法，以有效

保护耕地，难度是相当大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

是不可能的，若可能，成本也会非常高。 而加强集体

层面的经营，集体适当行使经营权，真正实现“双层

经营”，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个问题。
二、转变农地经营发展方式的建议

（一）制度建设是转变我国农地经营发展方式的

重中之重

变革农村土地制度是转变我国农村土地经营发

展方式的关键所在。这些年来，学术界对于农村土地

所有制形成了土地国有、 土地私有和土地集体所有

三种观点。
土地国有是一种公有制，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

认为， 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建立在农村集体

化的基础之上的， 但并没有一个集体组织代替之前

的人民公社， 而农村基层管理组织的变化也只表现

出其行政组织的性质，并非经济组织。若将土地收归

国有，由国家统一调控，农民实行永佃制，那么可以

避免所有权主体虚位的情况。 虽然持农地国有化的

学者们指出了农地国有化的诸多优点， 但从我国目

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还不合适。 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

正在进程中，农地国有化会剥夺农民的经济利益，当

然这不是指凭借所有权而征收的地租， 主要指农地

非农化的过程中， 在国家或工商业对农地征用的过

程中，农民在谈判中的地位是很低的，土地的不平等

交易为城市工商业提供了巨额积累， 若土地所有权

归国家，那么则会更加严重。
持农地私有化的学者主要从农地所有权主体虚

位出发，认为农地私有化会节省交易成本，促进农地

的规模经营，提高农地的配置效率。 但是，我们应注

意的是， 我国目前的经济关系虽然还是人对物的依

赖关系，但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就要以

公有制为主体， 公有制为主体在农村就要表现为土

地公有，不能私有，在土地的占有上必须公平，这样

才能区别于阶级社会，才能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另

外，从历史经验来看，农地私有化后，土地买卖会越

来越多，必然会出现土地集中的发展趋势，在农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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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依然主要发挥着保障功能的条件下， 土地集中

会形成大量的贫困农民， 会产生土地占有不公平的

历史倒退。
我国农村土地不能实行私有化， 现实的生产力

发展水平与相关实际情况又决定我国尚不能搞国有

化，那么集体所有就还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它兼顾了

现实的生产力要求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

的要求。 并且，在社会制度发展过程中，生产资料所

有制应是相对稳定和连续的， 所有制的变革必须是

由生产力推动并且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 我国

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 制下实现了 生产资料 的 公 平 分

配， 而其经营效率的问题我们应该放在土地的经营

权上。 至于学者们提到的农地所有权主体虚位的问

题，我们应该看到，现阶段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分为三

个层次，哪块土地归哪级集体所有这是清楚的。一些

农村土地纠纷是由于上级侵犯下级的土地所有权造

成的，这种侵犯可能是有意也可能是无意的，有的是

利用行政权力实现的， 有的是利用国家利益或集体

利益名义实行的，这属于侵权行为，并不是权属不清

的问题，若是不清则无所谓侵权了。一些农村土地纠

纷是围绕土地经营权展开的， 多数是家庭内部分割

土地经营权的问题上的分歧，与农地所有权无关。
（二）适当选择农业技术进步类型

传统农业的技术水平较低， 农业经营主要采用

小农的经营方式，耕作工具和方法极为简单和传统，
农业新品种和化肥的研发与使用几乎为零。 所以传

统 农 业 的 生 产 主

要 依 靠 自 然 资 源

（N） 和劳动力（L）
的投入（如图 1 所

示）， 自然资源与

人 力 资 源 具 有 一

定的可替代性，可

以 选 择 不 同 的 自

然 资 源 与 人 力 资

源 投 入 的 组 合 生

产一定量的农业产出。从农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受生

产力发展和自然环境的限制， 人们先选择多投入自

然资源、少投入人力资源的资源配置组合，随着生产

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 农业生产的投入

组合逐渐向增加人力资源投入、 减少自然资源投入

变化。 如图 1 所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在一

定的产量水平上，A→B 的移动就反映着资源配置的

变化，实际上也反映着农地经营发展方式的转变。 [3]

现代农业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 与传统

工业的发展相类似， 它可以通过技术进步与资本和

劳动的结合，来实现自然资源与劳动力的节约。 图 2
所示的是三种不同的技术进步类型， 图 2-a 是资本

耗费型技术进步，图 2-b 是劳动耗费型技术进步，图

2-c 是 中 性 技 术

进步。
我 国 农 业 资

源 的 特 点 是 农 业

劳动力极其丰富，
农 业 产 业 化 与 现

代 化 的 发 展 缺 少

一定资金支持，那

么 根 据 我 国 的 资

源 特 点 选 择 技 术

进 步 可 能 就 会 与

农 业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的 转 变 存 在 着

一定的矛盾。农业

技 术 进 步 会 促 进

农地规模经营，农

地 规 模 经 营 会 使

本 来 就 富 余 的 劳

动力更为剩余，而

农 村 富 余 劳 动 力

又 影 响 着 我 国 农

村劳动生产率，所

以 转 变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与 农 村 劳 动

力 剩 余 就 会 形 成

矛盾。 因此，我们

要 根 据 我 国 农 村

的资源禀赋情况，
来 选 择 适 当 的 技

术进步类型，在现

代 农 业 的 发 展 过

程中，我们应该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选 择

劳动耗费型的技术进步类型， 这样可以缓解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压力，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 同时，在

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和农民市民化发展的过程中，必

须制定相应的政治、经济、法律政策，做好这些农民

的社会保障工作。这样农村和城市“双管齐下”，逐渐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才能逐渐转变农业技术

进步类型，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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